附件2

承 诺 函

我们                     （单位名称）已认真阅读《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36号令）及本通知相关内容，完全理解并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延续的申请工作。

此次上报的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延续申请材料，我们已经认真核对和检查，全部内容均真实、准确和完整，我们对此负责，并愿承担由此引起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我们此次申请资格延续，如经审查未达到原级别，我们承诺（接受/不接受）低于原级别的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